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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法學院獎勵教師研究要點 
 
100年 5月 26日法學院 9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年 6月 5日法學院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立高雄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勵各學系教師發表論文於具審查制度

（尤其是 TSSCI）學術期刊，並積極申請各類研究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教師，以本院各學系現任專任教師為資格要件。每年獎勵依審查結

果，分「卓越研究」及「優良研究」各乙名。 

三、本要點之獎勵依申請期間之前一年度，以各學系專任教師之研究計畫案數與學術

論文篇數，進行量化評核。其評核標準如下： 

(一)研究計畫：申請科技部、其他政府機關或本校學術產學合作或跨領域研究計畫

並核定者。 

1.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 

（1）主持費貳萬元以上，每件 30 分。 

（2）主持費壹萬元以上未達貳萬元，每件 20 分。 

（3）主持費未達壹萬元，每件 10 分。 

（4）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每件 5 分。 

2.申請其他政府機關或產學合作計畫： 

（1）計畫總經費未達 50 萬元，每件 10 分。 

（2）計畫總經費 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每件 20 分。 

（3）計畫總經費 100 萬元以上，每件 30 分。 

3.申請本校計劃或補助： 

（1）申請學校補助計畫，每篇 10 分。 

（2）申請大學生參與研究補助，每件 10 分。 

（3）申請英文授課補助，每次 12 分。 

(二)學術著作：指發表於各類學術期刊之論文、學術研討會、論著、專書等。 

1.期刊論文 

（1）刊登於 TSSCI 類期刊，每篇 30 分。 

（2）刊登於具匿名雙向審查之期刊論文，每篇 20 分。 

（3）刊登於具匿名審稿制度之期刊論文，每篇 10 分。 

2.發表於研討會之論文： 

（1）有審稿之國際會議論文，每篇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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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審稿之國內會議論文，每篇 10 分。 

3.學術性論著或專書論著 

（1）學術性論著專書，每本 20 分，但經匿名雙向審查通過者，每本 30 分。 

（2）學術性專書之論文或一章，每篇或每章 5 分，同本書以 15 分為限。 

(三)曾獲得之學術獎勵：指曾獲得科技部、教育部、本校、本院或其他機構研究相

關獎項，此項分數由「法學院獎勵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評定。 

四、申請期間為每年 2 月 15 日到 3 月 15 日止，由各系選出二位教師，填寫前一年度之

研究計畫及學術論著（如附件），檢附相關證明資料，向本院辦公室提出申請，並

提請法學院「獎勵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核定。 

各系推選之方式，由各系自行決定。 

五、獎勵經費由法學院學術研究基金支應，獎勵人數每年 1 至 2 人，獲獎助之教師，頒

發獎金及獎狀乙紙。 

六、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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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立高雄大學法學院獎勵專任教師研究申請表 
 

 
序號(院辦公室填註)：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系所  職稱  

到職日期  

評 量 項 目 (評量期間： 年 1 月 1 日至年 12 月 31 日止) 合計(分) 

 
(一)學術、產學
或跨領域研究計
畫 
(請請檢附核定
之研究計畫清
單) 

1.申請科技部計畫 
主持費 20000 元以上 件；10000 元以上 件；未達 10000 元以上 件；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件。 

 

2.申請教育部研究計畫 
計畫總經費達 100 萬元以上 件；50 萬元以上 件；未達 50 萬元 件。 

 

3.申請其他政府機關計畫 
計畫總經費達 100 萬元以上 件；50 萬元以上 件；未達 50 萬元 件。 

 

4.申請本校計畫或補助 
研究計畫補助 件；大學生參與研究補助 件；英文授課補助 件。 

 

本項分數小計： 

 

(二)學術著作  
 
(請檢附教師個
人學術著作清
單) 

1.期刊譣文 
TSSCI 篇；匿名雙向審稿 篇；匿名審稿 篇。 

 

2.研討會論文 
有審稿之國際研討會論文 篇；有審稿國內研討會論文 篇。 

 

3.學術性論著或專書論文 
學術性論著 本；學術性專書之論文或一章 篇 

 

本項分數小計： 

(三)曾獲得之
學術獎勵 

(核分由本院獎
勵學術研究審
查委員會評定) 

1.科技部 獎，得獎日期： ，核分：  
(申請人檢附 
關證明，不需 
填寫本欄) 2.教育部 獎，得獎日期： ，核分： 

3.本校 獎，得獎日期： ，核分： 

4.本院 獎，得獎日期： ，核分： 

5.其他研究獎項 ，得獎日期： ，核分： 

本項分數小計： (申請人不需填寫) 

應檢附文件 

（資料不全

者，不予受理 

1.教師個人經核定之各類研究計畫清單。 

2.教師個人學術著作清單。 

3.曾獲得之術獎勵證明。 

 
申 請 人 簽 章 (簽章日期: 年 月 日) 

系 所 主 管 簽 章 (簽章日期: 年 月 日) 

院 長 簽 章 (簽章日期: 年 月 日) 

本院獎勵學術研究審查委員會 

本次核定補助金額 

 

 


